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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

易 继 明 　 周 　 琼


内容提要：传统的财产与侵权法理论一般不承认财产中的人格利益。近年来，国内外立法

和司法实践逐渐关注财产中的人格利益，并给予保护。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可分为具有人

格象征意义的财产、寄托特定人情感的财产、源于特定人身体的财产和源于特定人智慧的

知识产权四大类；前两类为外在物的内化，后两类为内在自我的外化。依据事实和法律的

标准被确定为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相对于可替代财产而言，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应该得

到更为充分的保护。

关键词：财产　人格利益　人格财产　可替代财产

一、引 　言

传统的财产与侵权法理论一般不承认财产中的人格利益。曾世雄教授一方面认同 “物之毁损”

“能引发非财产上之损害者”的两种情形，〔１〕另一方面还是否认其能够获得赔偿，“因为感情上利

益之损害，在损害赔偿法上，不问为财产或非财产上，原则上均无获得赔偿之可能，至充当人体器

官之物，当与人体分离时，与人格权毫无关联”。〔２〕迄今为止，是否承认财产中的人格利益，如果

承认又如何保护等问题，仍然是各国争议的焦点。〔３〕“在今日的欧洲有高度争议的是对物之情感价

值的赔偿程度问题。它涉及这样一些案件，一个动物或无生命的物体受到伤害或遭到破坏，它们的

市场价值很小但对所有权人或者其他个人的幸福却有重大意义。”〔４〕对这样的人格利益，立法者有

三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否定论，即不承认财产中的人格利益，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人身权

受到侵害的情形。德国、瑞典和瑞士是，如德国民法典原第８４７条。二是肯定论，即承认财产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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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继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琼，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私法》杂志编辑。

曾世雄教授称 “能引发非财产上之损害”的物之毁损的两种情形是：（一）权利人对物有感情上之利益；（二）物为权

利人充当器官之一部分，在与人体分离作为 “物”时。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版，第３６８页。

同上书，第３６９页。

比较典型的争议，如美国学者玛格利特教授发表的 《财产与人格》一文引起了一些学者的争鸣。参见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Ｊａｎｅ

Ｒａｄｉｎ，犘狉狅狆犲狉狋狔犪狀犱犘犲狉狊狅狀犺狅狅犱，３４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９５７－１０１５（１９８２）；ＳｔｅｐｈｅｎＪ．Ｓｃｈｎａｂｌｙ，犘狉狅狆犲狉狋狔犪狀犱

犘狉犪犵犿犪狋犻狊犿：犃犆狉犻狋犻狇狌犲狅犳犚犪犱犻狀’狊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犘狉狅狆犲狉狋狔犪狀犱犘犲狉狊狅狀犺狅狅犱，４５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４７－４０７（１９９３）；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ＪａｎｅＲａｄｉｎ，犔犪犮犽犻狀犵犪犜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犪狋犻狏犲犛狅犮犻犪犾犜犺犲狅狉狔：犃犚犲狊狆狅狀狊犲，４５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４０９－４２４（１９９３）。

〔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页。



人格利益，通过侵权法给予保护。日本、法国和希腊是，如二战后修订的日本民法典第７１０条。三

是限制论，即在一定限制条件下承认财产中的人格利益。奥地利、西班牙和荷兰是，如奥地利民法

典第１３３１条承认在财产毁损情形下所有权人存在情感利益，但也仅限于所有权人。

就人格利益而言，除了一些具有独立诉因、被类型化的权利如隐私权、名誉权和人身自由权等

之外，张新宝教授特别强调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精神利益，如家庭的伦理亲情、对善良风俗的情感、

宗教情感、对固有自然和文化环境的情感等。〔５〕从客观事实的角度来说，没有人否认在财产之上

同样可以存在相应的人格利益 （无论是否能够被类型化）。那么到底哪些财产上存在人格利益呢？

有学者区分了 “人格财产”与 “可替代财产”。所谓 “可替代财产”，即某一财产完全可以用另一等

值的其他财产替代。但有些特定的财产诸如结婚戒指、肖像画、传家宝和家宅等，与人格密切相

关，无法用任何替代物来代替，这样的财产即为 “人格财产”。〔６〕笔者认为，财产与人格的相互关

系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本身为 “身外之物”（外在物）的内化，即象征人格或寄托情感；二是本

身为人身的东西的外化，即财产直接源于人的身体或智慧。本文据此提出四类具有人格利益的财

产，即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财产、寄托特定人情感的财产、源于特定人身体的财产和源于特定人智

慧的知识产权，并探讨确认财产中具有人格利益的依据。本文提出 “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的概

念，一方面试图消弥一些互相冲突的理论与判例，另一方面旨在为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依据。

二、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财产

能够体现某一特定人的性格、气质、品质、能力等特征的特定财产如照片、信件、亲属遗留物

等，均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财产，其毁损往往给权利人带来巨大的伤害，因为人身象征之物 “扭

转了人与物在 ‘主体—客体’意义上的分离，分享了主体地位，有了主体化意味”。〔７〕判断某一财

产是否具有人格象征意义，首先要考量的是，该财产是否使财产相关人产生象征某人人格的联想，

当该财产与它象征的人格在时间或者空间上相分离时，人们能否通过该财产联想到该特定人及其精

神风貌。能够象征特定主体的财产持续地体现了主体的人格所在，此种财产所象征或体现的主体，

既可是财产所有权人自己，也可为所有权人之外的其他人。不过，“所有权人之外的其他人”必须

与权利人存在社会普遍观念所能够接受的密切联系。一般认为，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外）祖父母、（外）孙子女等亲属关系可以被看作是一种 “密切关系”。〔８〕同时，该财产所表征的

特定人的人格必须符合公序良俗的伦理要求，能为普遍的社会道德观念所接受。如标志纳粹的

“
!

”物品虽有象征意义，但违反了公序良俗，不属于法律保护的范围。

显然，有些影像资料如照片、录像带等，记载着特定主体在特定时间和场景之下的形象、活动

等，往往能够成为该特定人格之象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影像资料丢失而引起纷争并主张精

神损害赔偿的案例很多。在 “王青云诉美洋达摄影有限公司丢失其送扩的父母生前照片赔偿案”〔９〕

中，关于照片被毁损而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获得了法官的支持。原告王青云于１９７６年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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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１４页以下。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ＪａｎｅＲａｄｉｎ，犘狉狅狆犲狉狋狔犪狀犱犘犲狉狊狅狀犺狅狅犱，３４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９５９－９６１（１９８２）．

常鹏翱：《论物的损坏与精神损害赔偿的关系》，《法律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１９９３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确认，死者名誉权受到损害，有权起诉的近亲属包括配

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这一规定继承的是亲属身份关系，未涉及师生、

恋人、挚友等其他社会关系，这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１９９８年第４辑，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８２页以下。本

文所引 《人民法院案例选》系列，均由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以下从略。



大地震中父母双亡，后经多年苦心寻找，才找到其父母免冠照片各一张。原告到被告处翻版放大，

被告收取了１４．８元费用。但原告到期取像时，却被告知照片原版因被告保管不善而丢失。原告诉

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费１０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的疏忽使原告遭受了巨大的精神

痛苦，被告应予赔偿；但原告诉求数额过高，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人民币８０００元。这

一判决发生在２００１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

简称 《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颁布之前，在给予原告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上，当时尚无明确的

法律依据。但一审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５条、第１０６条、第１１７条和１２０条的规定，认为双方当事

人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加工制作法律关系；被告将照片丢失，给原告造成部分无法挽回的经济

损失和精神上的痛苦，理应赔偿原告 “特定物损失和补偿原告的精神损害”。在这一判决中，法官

依据民法通则的一般性条款进行扩大解释，解决了物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是运用自由裁量权的成

功范例。

事实上，本案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照片的性质。这两张照片的经济价值很小，对于他人来说可

能一文不值，但对于原告来说，却是其父母的象征，也是他怀念父母、寄托哀思的物质载体，具有

唯一性、不可再现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这两张照片可以被界定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财产。在

“陈莹珍等诉大西洋黑白摄影厅返还人像艺术照底片案”〔１０〕中，法院进一步确认，包括照片、底片

在内的摄影原件，所有权属于原告，拍摄者以著作权为由的抗辩不成立。这种包含了个人人格特征

的影像资料 （物品）具有一定的人格利益。

在总结司法经验的基础上，《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４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

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

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影像资料一般即被认为是 “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

念物品”。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并不是任何影像资料都可以被界定为 “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

纪念物品”，需要结合具体情形来判断人格利益之有无以及是否应当获得法律的保护。

当然，在毁损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时，行为人的心态、主观目的及行为场所等差

异，也影响到侵权行为的法律性质。还是以照片为例，如果行为人意在贬损照片所象征之特定主体

的人格，在公共场所毁损照片，或者当着照片所象征的主体以及与之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的面而毁损

照片，那么，这个行为往往被认定为侵犯主体人格权而非财产权，因而也不存在因侵害具有人格利

益的财产而导致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可见，毁损具有人格象征意义财产的行为，因行为人主观上

是故意还是过失、是否具有贬损他人人格之目的、行为发生在何种场所等因素，而有法律性质上的

差异。例如，过失毁损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财产的行为，由于行为人主观上不存在贬损财产所象征

之主体或者与其有密切联系之人的人格的目的，如果符合侵权的其他构成要件，并对主体精神上的

损害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则应被认定为因侵犯财产而引起精神损害的情形。反之，存在主观故意的

行为，则可能被认定为直接侵犯人格权。

三、寄托特定人情感的财产

具有 “情感”是一切灵长类动物的禀赋，而人类的 “情感”尤为丰富。通过 “具有记忆特征的

持续的自我意识”，外部世界进入人的观念。〔１１〕当某一特定的财产承载着主体的某种记忆时，往往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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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人民法院案例选》１９９８年第３辑，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０７页以下。

前引 〔６〕，Ｒａｄｉｎ文，第９６７页。



寄托着主体的一定情感。这种财产，并不完全等同于前面提到的 “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财产”，后

者仅为有限的财产中的人格法益。在中国文化中，很难说宠物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用动物象征人不

符合我们民族的情感表达方式，相反，我们习惯借动物骂人。但是，宠物往往寄托了特定人的某些

情感，甚至成为他们的精神依靠。人格与财产之间的这种联结方式，是人将情感注入到了特定财产

之中。

宠物中的一个 “宠”字，显示出主人所耗费的心力和倾注的情感。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以宠物

为精神寄托，视宠物为家庭成员，自己则甘当 “狗爸”或 “狗妈”。宠物多为动物。动物是否为

“物”或某种财产？尽管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０日特别立法在德国民法典中增设第９０ａ条，称 “动物不是

物”，但这 “实际上只是一种概念美容术 （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ｋｏｓｍｅｔｉｋ）”，〔１２〕在缺乏特殊规定的情况下还是

应该将动物作为 “物”来对待。“在民法，动物仍属物 （动产），惟对动物的支配，应受特别法的规

范，受有限制，自不待言。”〔１３〕即使到了今天，即使环境法学者们呼吁应该在制度设计中有限地承

认动物的 “道德上的主体地位”、给予动物 “有限的法律地位”，〔１４〕在人类社会中人仍为主体，而

动物仍居于客体 （财产）地位，这一根本出发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也无法想象在动物与人之间适

用人与人的人身关系的法律制度。不过，我们人类的情感则完全可以附加在宠物这一客体身上。我

们不能否认这种现实：宠物身上承载着主人的情感利益，当宠物受到侵害时，主人将蒙受巨大的精

神痛苦。因而，当一辆快速驶过的面包车将田先生怀有身孕的博美母犬轧死，其状惨不忍睹时，田

先生当即伤心昏倒在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１５〕在 “张有德抢夺他人饲养的宠物京巴狗案”〔１６〕

中，被害人两年前购买宠物 “京巴狗”的价格为４．５万元，案发前有人愿出１０万元购买，但特种

犬技术开发公司的鉴定价格仅为４万元。诚然，刑罚采谦抑原则，认定抢夺财物价值趋于保守 （以

４万元论），但民事赔偿必须从权利人的角度出发。国内外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不少因宠物被撞死

或被伤害而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在Ｃｏｍｐｅｌｌｖ．Ａｎｉｍａｌ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１７〕案中，美国法

官肯定了原告因爱犬死亡而受到的精神损害，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１０００美元。法国也有

类似的判例：原告名贵的短腿钢毛犬被被告狼犬咬死，法院认为被害动物对当事人具有重大感情利

益，除判予购买新犬费用１４００法朗外，另判予损害赔偿２０００法朗。〔１８〕这些判例，承认了在宠物

之上权利人所具有的人格利益，即情感或精神投入。事实上，即使是保守的德国民法典，其第２５１

条第２款也已经 “考虑了人对动物所可能产生的感情关系”，〔１９〕因而规定 “治愈受害动物所发生的

费用，不因其明显超过动物价额而为过巨”。

寄托了人们情感的财产还有很多。“毛彬彬诉南京晓庄学院、王健因胡绳简历遗失返还案”〔２０〕

中，原告毛彬彬所有的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胡绳先生的手写简历，在投稿被告南京晓庄学院 《学报》

印刷制版 （扫描）之后被遗失。对于研究胡绳的原告来说，胡绳手写简历之珍贵及原告对此酷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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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８７７页。

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０９页。

参见高利红：《动物不是物，是什么？》，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２０卷，金桥文化出版 （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０１

年版，第２８７页以下。

参见新闻报道 《北京一名犬遭遇车祸，主人请求精神赔偿》，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ｒｂ．ｃｏｍ／ｎ１／ｊｃｒｂ１９４／ｃａ１１０４８９．ｈｔｍ，２００７

年１月２５日访问。

参见 《人民法院案例选》１９９６年第１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０页。

Ｂ．Ｓ．Ｍａｒｋｅｓｉｎｉｓ，犜犺犲犌犲狉犿犪狀犔犪狑狅犳犜狅狉狋狊：犃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３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１１９．

参见施启扬：《关于侵害人格权时非财产上损害赔偿制度的修正意见》，台湾 《法学丛刊》第８３卷。

〔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５５页。

《人民法院案例选》２００５年第１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６４页以下。



情，可想而知。原告本人虽无此著作权，且此手写简历象征的胡绳先生人格与原告毛彬彬没有通常

意义上的亲属身份关系，但原告在此手写简历原件之上的情感利益，自非其载体即纸张本身价值所

能比拟。法院虽未明确原告在简历原件上的情感或精神利益，但还是判决：一方面原告对简历原件

享有所有权，被告在今后发现该原件之后需返还原告；另一方面被告一次性补偿原告１０００元。这

种 “补偿”，显然是对原告失去简历原件的精神抚慰，而不是对手写简历原件这种财产损失的赔偿。

另外，随着科技发展，“虚拟财产”所具有的无形财产性质逐渐为司法和立法所接受，但隐含

在其中的人格利益是否应该成为一种法益呢？对于玩家来说，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更多的是消

耗了他们的时间、精力并注入情感而获得的，相应的金钱支出倒在其次。在首例虚拟财产案中，北

京朝阳法院没有支持原告李宏晨的精神损害请求。〔２１〕但是，“虚拟人格”问题却渐渐纳入了讨论者

的视野。

四、源于特定人身体的财产

作为财产与人格分类的基础，自然人的身体作为人格权载体，严格区别于财产。然而，一旦身

体之组成部分与特定主体相分离，或者特定主体死亡，与身体分离的组成部分或尸体的法律地位如

何呢？特别是，随着生物与医学的发展，人类基因及基因信息的法律地位又如何呢？循着 “活人身

体不得为物，脱离人体的部分则成为外界之物”的思路，尸体、遗骸、骨灰、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

织等，自然可以成为某种财产———尽管其 “可交易”程度受到不同的限制。这些财产或物，本身与

人格权载体 （人的身体）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携带的人格利益因素也显而易见。随着生命科技发

展，器官移植、人工生殖 （包括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生殖基因、基因信息、冷冻人等大量涌现，

使得对此种人格利益问题的讨论尤为必要。

“尸体”是不是物的问题，尚存争议。但即使否认死者家属对尸体享有所有权的学者，也同样

承认一项 “死者照管权利 （义务）”。〔２２〕我国学者和司法实践一般承认尸体的财产 （物）性质。史

尚宽先生有言：“尸体为物，固无疑义，然除为学术研究及合法目的之使用外，不得为财产权之标

的，故原则上应为不融通物也。”〔２３〕尸体为物，遗骸和骨灰更属物。梁慧星先生称：“身体之一部，

一旦与人身分离，应视为物，人死后之遗骸亦属于物。”〔２４〕司法实践也承认了包含于尸体、遗骸和

骨灰中的人格利益。“杨秀龙等诉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受委托进行病理解剖时未经同意留取死者部

分脏器侵权案”〔２５〕中，一审法院认为尸体受法律保护，公民对自己的身体和尸体有完整的处分权，

并确认了因尸体受到侵害而致死者亲属的精神损害。“李斌诉锦州市殡仪馆骨灰盒丢失达成赔偿协

议履行后反悔要求再行赔偿案”〔２６〕中，原被告双方达成赔偿协议，被告给付原告 “精神补偿费

１３００元”，该协议已履行完毕，但原告反悔，要求再行赔偿。一审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不

是否认原告在骨灰盒这一物上的人格利益，而是基于真实而有效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支持同一

请求。不过，二审法院主持下的调解协议不仅增加了精神损害赔偿金 （８３００元），而且追加了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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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新闻报道 《首例虚拟财产案宣判》，《北京日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９日。

梅迪库斯教授认为：“无论如何，有关物的一般规则不适用于尸体，除非尸体已经变成 ‘非人格化’了的木乃伊或骨

骼。因此，死者家属对尸体不享有所有权，而只具有一项不同于所有权的死者照管权利 （及义务）。”前引 〔１２〕，梅迪

库斯书，第８７６页。

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５１页。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００页。

参见 《人民法院案例选》２０００年第３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１０页以下。

参见 《人民法院案例选》２００１年第２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６页以下。



人即原告的父亲 （死者丈夫）。显然，调解协议已然超越了原告与被告之合同关系的相对性，确认

的是原告及其父亲在死者骨灰之上的权利的绝对性。杨立新教授提出，对死者人身利益进行保护的

依据是人身权延伸保护理论。“它的涵义是，法律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人身权的同时，对于其在诞

生前或消灭后所依法享有的人身法益，所给予的延伸至其诞生前和消灭后的民法保护。”〔２７〕这种理

论，为某一特定财产获得相应的人格利益保护提供了依据，支持了尸体、遗骸或骨灰中存在人格利

益的论断。

但是，在 “李贤蔺诉刘青川等撬掘坟墓、毁损尸骨赔偿案”〔２８〕中，法官将我们引入了两个问

题的思考：一是，此类侵权是否为纯粹的人格尊严或名誉侵权，它是否并不建立在一定的财产 （或

财产权利）之上；二是，尸骨与坟墓是否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如集合物）而得到保护。在该案

中，被告为寻找 “寿罐”中的 “米酒”饮食，撬掘原告亡夫坟墓，致使坟墓被损、棺木被掘、尸骨

被毁。一、二审法院均认为被告的行为具有违法性，造成了原告 “名誉权”的损害。但是，正如收

录此案的编者所按：“毁损他人坟墓乃至棺木，因他人购置棺木建造坟墓确要花费财力、物力，虽

难认定是财产所有权的客体，但作为一种 ‘物’的客观形态，并有长期保存的价值所在，认定它是

由物权法保护的一种特殊的物，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行为具有侵害 ‘物权’的性质应是成立的。”

〔２９〕不过，按语对其 “财产所有权”性质的认识，表现出了稍许的 “扭捏作态”（或不明确）。学者

的观点则明确多了：“被告毁坏了原告亲属的坟墓，首先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所有权，负有恢复原状

的民事法律责任，这没有疑问。但一般认为，人身不是物，只是其组成部分，一旦脱离了人身，死

者的家属即可对该特定物享有所有权，而且其上面附有死者家属的精神利益。”〔３０〕无论怎样，这都

是循着一条财产 （权）的认识路径，而且认定在这种特殊的财产之上，附着了人格利益 （精神利

益）。尸体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物的存在形态，其完整性本身就在财产保护之列。在 “杨爱玲等诉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擅自解剖死者尸体留取脏器侵权纠纷案”〔３１〕中，两审法院均确认了被告

解剖死者尸体、留取脏器的行为构成侵权，不仅要返还脏器以保存尸体完整，还要承担原告精神损

害赔偿费。循此思路，这种附着精神利益的特殊财产 （物），包括尸体 （或遗骸）、棺木、泥土、石

沙等在内的坟墓，应被视为一个结合物。〔３２〕它们共同构成了死者亲友认同的、得以慰籍的保护死

者的丧葬形态。这个时候，即使不是针对尸体或遗骸的侵害，任何对于坟墓的侵犯也是对表征该丧

葬形态的财产整体性的侵害。这一点对于那些具有宗教、家族祭祀等神圣性质的物品及其摆放样

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可见，无论权利人对尸体、遗骸和骨灰这类物是享有财产所有权还是处分权 （或管理权），在

这一特殊的财产上具有人格利益是毋庸置疑的。我国北方农村近年来出现了 “配阴婚”（阴亲）现

象，〔３３〕导致盗掘坟墓、侵害女性尸体等问题。此关系善良社会风俗与公共秩序，虽可入刑，但授

相关私权利者以权柄，保护他们在此之上的人格利益，可以更加有效地遏制这种陋习。《精神损害

赔偿司法解释》第３条第３项规定，自然人死亡后，他人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

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其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的，可以向人民法院

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这一解释尽管是单纯从侵害人格权的角度加以规范的，但它毕竟确认了尸

体、遗骸和骨灰之上的人格利益。另外，由于这种人格利益的显著性、普遍性和浓厚的伦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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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死者亲属，他们对尸体、遗骸或骨灰这类物的利用或处分，也不得违反善良风俗，仅以埋

葬、管理、祭祀或为科学研究目的捐献等为限。

人体器官或组织 〔３４〕如心脏、肾、肺、血液、骨髓、精液和毛发等，是构成人体的基本元素。

现代社会是一个因科技而颠覆了迷信、宗教、伦理，甚至是 “人的尊严”的时代。能否将脱离人体

的器官或组织视为 “物”，从根本上讲，涉及到人作为一个生物载体与一个文化载体的冲突。随着

输血、器官移植技术等现代医学的发展，“必须承认献出的血以及取出的、可用于移植的器官为物。

这些东西可以成为所有权的客体，而且首先是提供这些东西的活人的所有物”。〔３５〕如果人们对于尸

体是否是物尚存疑虑的话，那么将脱离人体的器官、组织等作为物，现在已无争议。〔３６〕目前学界

对此问题存在三种看法：物的范畴说、器官权说和限定的人的范畴说。〔３７〕史尚宽先生称，“人身之

一部分，自然的由身体分离之时，其部分已非人身，成为外界之物，当然为法律上之物，而得为权

利之标的也。”〔３８〕将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作为动产，也是学界时下的通说。〔３９〕“身体的部分，如

头发、牙齿、血液、器官等与身体分离时，即成为物，并属动产，其所有权属于身体的主体者，但

得因让与而归属他人，或因抛弃而成为无主物，由他人先占而取得之。”〔４０〕不过，在医疗过程中，

病变的人体器官或组织作为 “医疗废物”被处理时，是否完全适用无主物先占原则呢？特别是，在

这些病变器官或组织被用于科学研究和改善公共健康的情形下，是否赋予原器官或组织所有者以一

定的人格利益？如果确认其人格利益，那么在医疗废物的严格管理中，权利人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

义务呢？〔４１〕这一点也涉及基因、基因信息和知识产权中的人格利益问题。

当然，人体器官或组织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物，其取得或交易也有特殊的规则。１９９１年世界卫

生组织通过的人体器官移植的指导性意见确立了自愿捐赠和禁止买卖的基本原则。２００７年我国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３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

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４２〕当然，首先是人们对是否分离自己身体的部分器官或组织有自己的

决定权，其次才会涉及到自愿捐献、禁止买卖人体器官或组织等限制性规定。因为人性尊严的基础

是 “人本身即是目的”，而不是一种物体或手段；同时，“人得以自治 （律）自决”，而不是为他人

所操控。〔４３〕在 “邱泽平超量抽血盗卖血浆案”〔４４〕中，负责血库和采血的被告人在采血过程中所超

量抽血的部分，并非属于医院血库的血，而是属于供血人员所有。这样，被告人的这种行为便不构

成 “监守自盗”的贪污情形，而是趁供血人员不备 （非自愿、非明知）的盗窃犯罪。对此，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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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上，认为 “组织”是分化相同的细胞及其产生物 （细胞间质）共同组成的集合体 （群体）。参见 Ｗ·巴尔格曼：

《人体组织学和显微解剖学》，何凯主译，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５５页。

前引 〔１２〕，梅迪库斯书，第８７６页。

即使是附着于人体之不可分离的部分，如假牙、假肢等，未脱离人体时不得为物，而与人体分离之后，则为物也。参

见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７８页。

参见杨立新、曹艳春：《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的法律属性及其支配规则》，《中国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前引 〔２３〕，史尚宽书，第２５０页。

例如，梁慧星先生认为，身体之一部，一旦与人体分离，应视为物，在不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契约的标

的。王利明教授认为，“自然人的器官、血液、组织、精子、卵子等，以不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为限，可以作为

物。”参见前引 〔２４〕，梁慧星书，第８９页；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第２１页。

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１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０８页。

２００３年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中，主要规定了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承担妥善处理和管理医疗废弃物

的责任，并没有规定患者的义务。

在此之前的２００６年 《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曾明确规定，人体器官不得买卖，医疗机构用于移植

的人体器官必须经捐赠者书面同意，并且捐赠者有权在人体器官移植前拒绝捐赠器官。

参见李震山：《人性尊严与人权保障》，台湾元照出版公司２００１年版，第９２页。

参见 《人民法院案例选》１９９４年第１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４页以下。



提出 “生命物格”之说，进行了有益的探讨。〔４５〕

由于人体器官或组织的特殊性，对这种特殊的物的侵害，也同样应该考虑其中的人格利益 （精

神利益）。在ＢＧＨＺ１２４，５２案 〔４６〕中，德国联邦法院的判决具有开拓性。在这一桩 “储存精子灭

失案”中，因被告的过失致使原告储存的精子灭失，原告遭受精神损害，主张２５０００马克抚慰金。

下级和原审法院按照对物之损害的赔偿规则，否认原告具有德国民法典原第８４７条抚慰金请求权。

但联邦法院进行了一个 “智慧”的推理：“若身体部分的分割，依据权利主体的意思系为保持身体

功能，或其后将再与身体结合时，则为保护权利主体的自主决定权与身体本身，从法律规范目的而

言，应认为此项身体部分在其与身体分离期间，乃构成功能上的一体性。对此种分离身体部分的侵

害，应认为系对身体的侵害。”由此，适用第８４７条，原告因身体受侵害而享有精神抚慰金请求权。

德国联邦法院的推理与解释，规避了 “精子”的财产 （物）性质，直接及于人身权之身体权，旨在

对遭受精神损害的原告给予法律救济。但是，这种 “智慧”的推理，导致了理论上的不周延：一方

面认为脱离人体的器官和组织为 “物”；另一面又不得不适用侵害人身权规则加以救济。而按照本

文的观点和思路，如果确认了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具有人格利益，那么因侵害这类财产 （物）而

导致的精神损害就能顺理成章地得到救济。

基因 〔４７〕与基因信息问题尚在探讨之中。１９９７年 《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第５条第２款

规定，“在所有情况下，应该获得相关个人事先自由的知情同意。”国际人类基因组织发表了 《关于

分享利益的声明》，呼吁如果基因研究有了利润，制药公司提取利润的１％－３％返还受试者。“知

情同意”、“利益分享”成为基因及基因信息所有人的权利实现形态。但 “基因”与 “基因信息”之

间，本身存在权利冲突。基因携带信息，但基因信息却不等同于基因本身。从物理属性上讲，基因

属于物质，而基因信息属于信息，二者属于构成世界的两种不同的要素，〔４８〕分别属于不同的权利

主体。〔４９〕人们几乎凭直觉就接受了 “基因人格权”这个概念。〔５０〕争议较大的是患者对于病变器官

或组织的抛弃。这种抛弃是否适用民法理论？是否意味着对其组成部分即基因 （源）的抛弃？而

且，通过对这些基因进行研发而产生的基因信息权益 （如因此申请的专利）中，原患者是否具有财

产或人格利益？在 Ｍｏｏｒｅｖ．Ｒｅｇ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案 〔５１〕中，法官认为，被告加

州大学董事会通过原告穆尔身上的Ｔ淋巴细胞建立起来的一个细胞链专利，不是对原告的侵占，

但没有获得原告的知情同意而违反了 “信托义务”。〔５２〕通过这一诉讼，法院最终确认的是原告拥有

的人格利益。

人类基因信息可大致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整个人类共同所有的、不具有差异性的基因信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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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说主张把物分为不同的格，以确定不同物格的物在民法社会中的不同地位，明确人的不同支配力，以及进行支配的

具体规则。杨立新教授认为，依据物的物理属性和特征，可以分为三类 “法律物格”，一类是生命物格，包括人体组织

和器官、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和宠物、植物尤其是珍稀植物；二类是抽象物格，包括网络空间等虚拟财产和有价证券

等具有抽象意义的物；三类是一般物格，即一般传统法律意义上的物。参见杨立新、朱呈义： 《动物法律人格之否定

———兼论动物之法律 “物格”》，《法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参见前引 〔４０〕，王泽鉴书，第１０８页。

基因是遗传的单位，是一个有编码功能的产物的一段ＤＮＡ，或是ＤＮＡ上的一段核苷酸系列。参见赵立平：《基因与生

命的本质》，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８１页。

物质、信息和能量是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参见 Ｎ·维纳： 《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

版，第５章。

基因信息是一种 “无形财产”。这种无形财产，符合有的学者对 “无形财产”的定性。关于无形财产的属性，参见吴汉

东、胡开忠：《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３页。

这种 “基因人格权”至少包括了基因所有人的 “知情同意权”。参见颜厥安：《财产、人格，还是资讯？———论人类基

因的法律地位》，台湾 《台大法学论丛》第３１卷第１期。

Ｍｏｏｒｅ狏．Ｒｅｇ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５１Ｃａｌ．３ｄ１２０，２７１Ｃａｌ．Ｒｐｔｒ．１４６，７９３Ｐ．２ｄ４７９（１９９０）．

在信托关系中处于支配或优势地位的一方，基于另一方的信任而产生相应的信托义务。Ｓｅｅ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ａｗ：

Ｔｏｒｔｓ，２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ａ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Ｖｏｌ．４，ｐｐ．３００－３１３．



类有９９．８％的基因信息是相同的）；二是某一类族群所共同拥有的基因信息；三是标志着个人特征

的基因信息。第一个层面的基因信息属于全体人类，而第三个层面的基因信息直接关涉到每个人存

在的根本价值和尊严，乃 “个人隐私中的隐私”，〔５３〕自然属于某一个体本人。关于这两类基因信息

的人格利益主体，无多大争议。而第二个层面的基因信息由某族群长期的历史、自然、生活习惯等

因素形成，其人格利益主体尚不明确。有学者指出，此类原住民族财产权的核心议题是时间、劳动

与生态等，甚至与市民财产规范是平行的体系。〔５４〕这类基因信息，以某一类族群基因信息的共同

性为基础，其权利主体不可能是某一个个体。１９９８年我国 《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规定，

国家对重要遗传家系和特定地区遗传资源实行申报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采

集、收集、买卖、出口、出境或以其他形式对外提供。族群隶属于某一具体的政治和民族国家，且

涉及种族和公共安全，公权力介入并加强管理诸无异议，但其基因信息上是否具有人格利益？谁又

是人格利益的主体？这些都是问题。

五、源于特定人智慧的知识产权

“正如人们通常从经济收益的角度来理解财产权一样，知识产权通常被认为是创造社会财富的

最有效手段。有关知识产权的判断和评论从历史上证明着这一公式的正确性，版权和专利权被认为

是以最小的成本创造最大社会财富的事先激励结构。”〔５５〕知识产权往往被看成一种与创造财富相关

的财产制度。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创设初期，其中的人格因素基本上是隐而不见的。〔５６〕但知识产

权 （产品）作为一种人类智慧成果，不可避免地体现了特定主体的观念、意志、精神风貌与人生境

界等，“人们同样也认为知识产权可能是保护个体创作者人格利益或者人格的一种方法”。〔５７〕而且，

知识产权的这种 “人格的价值”十分明显。“吴冠中诉上海朵云轩等拍卖假冒其署名的美术作品侵

权案”〔５８〕中，“毛泽东肖像画”最终以５２．８万港元成交，概因冠著名画家 “吴冠中”之名。因此，

与其他财产权中所蕴含的内容不同，知识产权本身就包含了对作者精神利益进行保护的内容，〔５９〕

如著作权中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专利权中的表明身份权等。

在解释知识产权合理性的各种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洛克的财产权劳动学说和康德、黑格尔

的人格理论。财产权劳动学说被认为是解释知识产权合法性的一种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作为一种自

然权利，知识产权本身就应该属于其创造者。〔６０〕康德和黑格尔的人格理论是德国和法国知识产权

制度的基础：由于知识产品是人类大脑的产物，人格理论在运用到知识产权领域中有其独特的魅

力。〔６１〕无论是劳动者手臂延伸，还是创造者人格体现，这两种知识产权合法性理论都说明了知识

产权中所包含的人格因素。美国学者贾斯汀·休斯认为，知识产权中存在着三种相互分离的人格利

益：即创造性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目的性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以及来源性 （ｓｏｕｒｃｅｈｏｏｄ）。从根本上讲，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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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水野纪子：《东京高判平成６年３月２８日批判》，载 《判评４３５号》，第４８页；转引自邓学仁、严祖照、高一书：

《ＤＮＡ鉴定———亲子关系争端之解决》，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７２页。

参见黄居正：《时间、劳动与生态———原住民族财产权的核心议题》，台湾 《清华科技法律与政策论丛》第２卷第１期。

ＪｕｓｔｉｎＨｕｇｈｅｓ，犜犺犲犘犲狉狊狅狀犪犾犻狋狔犐狀狋犲狉犲狊狋狅犳犃狉狋犻狊狋狊犪狀犱犐狀狏犲狀狋狅狉狊犻狀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犘狉狅狆犲狉狋狔，８１ＣａｒｄｏｚｏｓＡｒｔｓａｎｄＥｎｔｅｒ

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２６（１９９８）．

ＦｒａｎｋＤ．Ｐｒａｇｅｒ，犃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犘狉狅狆犲狉狋狔，３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ｅｎｔＯｆｆｉ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７１１－７６０（１９４４）．

Ｈｕｇｈｅｓ，犚犲犮狅狉犱犻狀犵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犘狉狅狆犲狉狋狔犪狀犱犗狏犲狉犾狅狅犽犲犱犃狌犱犻犲狀犮犲犐狀狋犲狉犲狊狋狊，７７Ｔｅｘａ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９２３（１９９９）．

参见 《人民法院案例选》１９９６年第４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８１页以下。

也有学者质疑了知识产权的 “人格财产一体性”，认为 “人格财产一体性”的权利不可能存在，建议还原知识产权的财

产权本性。参见李琛：《质疑知识产权之 “人格财产一体性”》，《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参见易继明：《评财产权劳动学说》，《法学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参见冯晓青：《知识产权的人格理论研究》，《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报》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造的过程就是一个表达的过程，而 “个人表达”是纯粹反映个人经验的行为与非机械的新的生产之

间的桥梁。所谓的目的性，也就是意图性，即创作者在创作作品过程中的意图而非物品本身的意

图。而所谓来源性，即 “被视作是作品 （ｒｅｓ）的来源”，则被认为是一种更简单、完全的人格利

益。“来源性”的观念有两种形式：一是对物品的纯粹地个人自我认同，这是一种私人的信念，认

为物品出自某人之手；另一种是社会认同，即对得到关注、认可或社会地位的渴望：一个人想要别

人认可他，并试图通过某物 “标示”自己而获得承认。在概念上，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虽截然不

同，但却又很少脱节。更多的时候，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个假设中，即人们往往寻求通过那些已自

我认同的事物来得到社会的认同。这种被称为 “来源性”的利益，就一种人格利益。即使那些认为

知识产权总体上是有问题的评论者，也相信 “一个作家或发明者的价值感和尊严感要求那些使用作

品和发明的人的公众认可”。实际上，更多的时候，知识产权中人格利益的保护来自于一项社会承

认：归属权 （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ｏｆ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６２〕从这一点看，商标、地理标志、产地名称、商号及其它

商业标记等相关权利，其财产与人格利益是一体的。

在知识产权形态中，著作权是财产与人格利益相对立而并存的典型。汤宗舜先生称，“智力作

品虽然是享有复制、发行、翻译等特权的经济商品，但是它不同于其他一切经济商品，因为它是智

力创造的成果，在性质上是作者人格的代表。事实上，智力作品中所包含的文字、科学或艺术形式

反映了作者的人格以及他的智力能力的程度，他的精神倾向和他的政治或科学意见。作品和作者人

身的联系是明显可见的。”〔６３〕所谓 “文如其人”，即有此意。 《伯尔尼公约》１９２８年增设人身权利

条款，大多数国家在著作权法中规定了著作权人身权利。只有少数国家如美国，在版权法的框架之

内仅保护作品的财产利益，通过其他法律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美国１９９０年

制定视觉艺术家权利法之前。〔６４〕

关于知识产权中的人格利益问题，立法、判例和理论中论及较多，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

是，著作权中的人格利益和著作权载体中的人格利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著作权载体中的人格利

益问题，可依前述 “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财产”和 “寄托特定人情感的财产”来判断。例如，出版

社丢失或毁坏了作者创作的唯一手稿或油画，虽不能认定出版社侵犯著作权，但手稿可以作为 “具

有人格利益的财产”，权利人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六、判断财产具有人格利益的标准

法律上的财产，须为人类所能支配；〔６５〕因之，方能与特定人建立联系。这种联系，乃财产中

人格利益存在的前提。“人只有通过与外在物建立财产权关系，才能成为真正的自我”。〔６６〕“财富产

生快乐和骄傲，贫穷引起不快和谦卑”，〔６７〕财产也是人的自我存在与认同的价值体现。财产总与特

定人的喜怒哀乐联系在一起，从宽泛的意义上讲，财产与人格之间具有某种联系是绝对的。然而，

并非所有财产都具有应受法律保护的人格法益。透过以上四类财产，笔者认为，特定财产中是否存

在法律保护的人格法益，既是一个事实判断，也是一种法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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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产中人格利益的事实判断

具有受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的财产与特定的人身之间的联系必须达到一定的紧密程度。关于紧

密性的程度，虽难以形成一个绝对的普适性标准，但至少需要考察以下因素。

１．目的和用途

人们拥有某项财产的目的和用途是什么，直接决定着该财产中人格利益的有无及大小。例如，

同样是戒指，珠宝商拥有它的目的仅仅是出售并获取利润；如有毁损或者丢失，获得等价的赔偿即

可弥补损失。而一般人拥有的结婚戒指往往具有纪念意义，寄托了夫妻之间的情感；如有丢失或者

毁损，仅仅补偿等值的财产损失尚不能 “恢复原状”，情感上的损失也许更为巨大。因此，为了营

利 （包括用于商业目的和生产目的）的财产，没有人格利益，如有侵权，赔偿财产上的损失即可；

而用于消费的财产，则可能具有人格利益。依此类推，在用于消费的财产中，纯粹用于满足物质需

要的财产一般没有人格利益；而用于满足精神需要的财产，则往往蕴含了一定的人格利益。

２．来源

某一财产源自何处、取得之难易程度，与人格利益的有无息息相关。如前所述，家人、恋人或

朋友赠送的礼物，往往具有象征人格的意义，或是寄托着我们的某种友谊和情感，较之市场上同质

同价的物品对于我们意义更大。显然，一只祖传的瓷碗对于特定人来说，其价值往往超过了瓷碗本

身，因为它寄托着后代对祖辈的怀念，乃至是某个家庭的精神寄托。同理，源自特定人人身的财

产，如脱离人体的器官、人类基因、骨灰、某人呕心沥血创作的作品等，通常会被认为具有人格利

益。另外，历经千辛万苦而获得的某一财产，也可能具有一定的人格利益，因为人们往往更加珍惜

自身的特殊经历与付出。

３．时间因素

某一主体与特定财产之间联系时间的长短，也是判断人格利益有无的重要因素。 “日久生情”

一词，不仅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现象，也适用于人与财产之间。某人对自己使用多年的一支钢

笔、一个杯子有特殊的情感，觉得它已成为自身的一部分，虽无多大经济价值，但所谓 “敝帚自

珍”，如有毁损，便会遭受较大的精神损害。当然，与时间意义相关，一般认为消耗物中没有人格

利益，而非消耗物中才可能具有一定的人格利益。时间因素对于我们判断某种财产是否寄托着特定

人的情感，意义特别重大。

４．珍稀程度

物以稀为贵。这一方面反映了市场规律，另一方面说明了稀有财产难以被替代，更容易受到拥

有者的喜爱和珍惜。这类财产中往往蕴含着权利人更多的情感，也更可能具有人格利益。 “古董”

和 “旧货”有天渊之别，“古董”稀有，而 “旧货”充斥。因而，为稀有之 “古董”者，可能具有

一定的人格利益；而充斥市场或社会的 “旧货”，可能不具有人格利益。又如民法上的 “特定物”

与 “种类物”，特定物往往珍贵而具有不可替代性，可能具有一定的人格利益；而种类物一般具有

可替代性，往往不具有人格利益。

（二）财产中人格利益的法律评价

事实上的判断因素只是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分析框架，并非所有事实上的人格利益均会被纳入法

律的保护范围。对此，存在 “形式正义”与 “实质正义”之间的博弈。如同样是结婚戒指，痴情且

常常戴它的爱人可能觉得它已成为自身的一部分，丢失或毁损可能使其痛不欲生，其痛苦可能远非

等值的戒指所能减轻；而对有些人来说，丢失或毁损结婚戒指虽会带来一定的痛苦，但一枚同样的

戒指也许就能够化解或缓释其痛苦。形式正义要求法律确定一个普适性的客观标准或者明确的规

则，这一标准或规则必须是可预期的，且具备 “权威性、普遍性、稳定性和完备性”。〔６８〕这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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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抽象 “人”的基础上，这里，“人”被去掉了个体特征和体验，成为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

代表了抽象的法律人格。罗马法上的 “人”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这反映在三个关于人的概念上，

即ｈｏｍｏ （生物学意义上的人）、ｃａｐｕｔ（具有家长身份的人格）和ｐｅｒｓｏｎａ（权利义务主体的各种身

份）。〔６９〕及至１８世纪之前，欧洲仍然是一个身份社会。而根植于启蒙思想的近代法，为建立一个

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社会秩序，抽象出了一个理性的经济人。〔７０〕但现代法上的 “人”开始从抽象

的 “人像”转变为一个个具体的人，法律开始重视个体之间的差异，从形式正义转而追求实质正

义。〔７１〕具体到某一财产之中是否具有人格利益这一问题，就要承认个体特质、体验和感受的差异，

给予那些因特定财产毁损或灭失而遭受精神损害的权利人以法律救济，即使是那些按照通常标准认

为是有某种 “心理缺陷”的人。比如，具有 “恋物癖”的人，对某物有着特别的偏好或情感，按照

“强而智”的理性人 （经济人）标准，我们可以不考虑这种个体差异，但现代法要求我们照顾那些

“弱而愚”的具体的人。按照张新宝教授的说法，就是 “主观性和客观性在认识论上的统一”，“既

要考察受害人的主观感受方面，也要适用理性人的判断标准”。〔７２〕当然，现代法追求的实质正义，

只是对近代法形式正义的某种矫正，而不是彻底颠覆。一方面，对于某一财产是否具有人格利益的

判断需要建立一个客观的、公众能够接受的客观标准，以维持形式正义的一般要求；另一方面，又

必须顾及自然人的个体差异，给予那些因某一特定财产毁损或灭失而遭受精神损害的人以法律救

济，甚至是给予相同环境下的相同财产以不同的对待———毕竟，抽象的形式要件也许会忽略某一个

体的痛苦，而现代法却不能完全无视这一点。

法谚称，“无损害即无救济”。诚然，任何财产被毁损或灭失之后，都会导致相关权利人的不

快、郁闷与痛苦等情绪，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７３〕那么，是否能够推导出 “有损害即有救

济”，从而将人类的所有情感都纳入法律的庇护之下呢？根据侵权法的一般理论，我们生活在一个

交往的关系社会，必须忍受一些来自社会的轻微损害。由此，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

“损害的法律方面的本质特征在于，‘损害’是被法律认可的 ‘可救济的损害’，具有法律上的可救

济性”。〔７４〕但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循环论证，它只是表达了损害的法定主义思想而已。

这一思想在精神损害的救济方面尤为明显。的确，“痛苦、苦恼和生活享受方面的损失是最难处理

的事情”。〔７５〕这里，姑且不去讨论这种法定原则的对错，单就立法来看，哪些又是可以纳入法律可

救济范围内的 “精神损害”呢？《牛津法律大辞典》定义的 “精神损害”是：“目前，被认为是同身

体损害一样可以起诉的一种损害。实际上，精神损害不仅仅是一种惊吓，而且是一种可辨认的身体

或精神上的损害。它不是由于身体碰撞而引起，而是其所见、所闻或其他经历通过大脑而产生。”

〔７６〕显然，这一定义并没有排斥因财产毁损而导致的精神损害。有些财产的损失通过赔偿等值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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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获得弥补，权利人的不快或者郁闷情绪能够由此获得缓解或消除。但是，如果财产毁损或灭

失之后，权利人的精神痛苦是任何金钱赔偿或替代财产无法缓释或减轻的，那么该财产对于权利人

来说必然具有较大的人格利益。这就表明，同样的物或等价的金钱无法替代权利人原有的财产，原

有的特定财产中还包含了权利人的人格利益。只不过，我们最终还得用金钱去权衡一些无法用金钱

衡量的事情 （事实上，侵权法一直都在努力确定抚慰我们精神所受损害的抚慰金额之多寡），即使

是法律也无法逾越这道障碍。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承认特定人在一些特定财产上存在人格利益，

按照德国民法典第２４９条所确立的 “回复到损害事由没有发生之前的存在状态”〔７７〕的赔偿原则，

依附于财产之上的人格利益事实上也并未被排斥在 “损害事由发生之前的存在状态”之外。当然，

关于法律上的评价，实践中很难把握。这是因为：其一，权利人的痛苦是一种主观感受，特别是超

越了财产之外的精神损害部分，缺乏明确的规定性；其二，关于权利人痛苦程度的判断，总是在财

产被毁损或灭失之后，是一种事后的推理。

七、结　语

受本质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近代大陆法形成了一套严格的概念体系。在此体系下，财产与人

格之间被人为地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民法典的立法体例也多以此作基本的分类方法。〔７８〕

这种方法，因应了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的 “主体—客体”（“人—物”）认知模式。这一认知模式

下的人格与财产，分别属于主体和客体的范畴，导致了 “人”与 “物”（即 “人格”与 “财产”）之

间的对抗。但财产与人格之间的界限，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绝对，两者之间总是存在千丝

万缕的联系。在财产或物的问题上，一方面它具有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基本属性，可以用货币加以

衡量；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它对人类精神世界和自我建构的作用 （不仅包括知识产权，也包括其

他类型的财产）———这是在财产和人格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的基础。在人的问题上，作为兼具生物

性和社会性的主体，人具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求。精神利益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其实现需要借

助一定的载体。有时候，法律并不能直接保护人的主观上的精神利益，却可以通过这些精神利益的

载体来实现间接保护。〔７９〕在黑格尔 “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的论断中，物权 （财产权）被看成

人格本身的权利，是一种实现自由的手段。〔８０〕正如玛格丽特教授指出的，“人格财产是将自我构建

成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的人的实体的必要依据。”〔８１〕随着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越来越多的

物质被人类发现、认识和掌握，财产权客体的范围不断扩大，〔８２〕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呈不断扩张

之势。这也因应了现代社会中日益被重视的人类的尊严和价值。本文提出某些特定财产中存在一定

人格利益的问题，意在打破民法体系中财产与人格之间的森严壁垒，超越传统财产法的研究视角，

为实践中财产毁损所致的人格利益损害寻找一条救济途径，从而缓和现代社会中财产与人格之间的

僵硬关系。

本文将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划分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财产、寄托特定人情感的财产、源于特

定人身体的财产和源于特定人智慧的知识产权四类，前两类财产为外在物的内化 （拟人），而后两

·５１·

论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Ｌａｒｅｎｚ，犛犮犺狌犾犱狉犲犮犺狋，Ｂｄ．Ｉ，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１４．Ａｕｆｌ．１９８７，Ｓ．４６８ｆ．；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ＭｅｄｉｃｕｓＢＧＢ，１２．Ａｕｆｌ．１９８５，

§２４９．

例如，法国民法典分为人法、物法和取得财产的不同方法三编；德国民法典则包括总则、物、债、亲属和继承五编；

开创民商合一之立法体例的瑞士民法典则分为人法、亲属法、继承法、物权法和债务法五编。

参见彭诚信：《主体性与私权制度研究———以财产、契约的历史考察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２９

页。

参见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启泰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８页。

前引 〔６〕，Ｒａｄｉｎ文，第９５９页。

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Ｒｉｃｈ，犜犺犲犖犲狑犘狉狅狆犲狉狋狔，７３ＴｈｅＹａｌ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７３３－７８７（１９６４）．



类财产为内在自我的外化 （化物）。对于某人在某一财产 （或物）上是否拥有人格利益，有事实判

断和法律评价两个方面。在事实判断中，需要考虑该财产的目的、用途、来源、时间、珍稀程度等

因素；而在法律评价中，则需要考虑权利人的痛苦程度，是否有损害发生，并权衡法律的形式正义

与实质正义。

从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对某些特定财产上的情感、精神利益损害予以救济，是一个发展

趋势。《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４条保护了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为财产中人格

利益的保护提供了司法依据，但限定过于严苛、不够科学。除了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

之外，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还有很多。２００２年民法 （草案）“侵权责任法编”第１６条在用语上进

行了些许扩展，将 “特定纪念物品”换成了 “特定物品”，不再强调纪念意义。〔８３〕但是，这种扩展

显然不够，如文中提到的寄托特定人情感的财产、源于特定人身体的财产和源于特定人智慧的知识

产权等，都可以承载精神利益，应该受到法律地精心呵护。因此，所谓 “感情利益之损害，在损害

赔偿法上，不问为财产上或非财产上，原则上均无获得赔偿之可能”，〔８４〕这一观点现在应该被修正

了。“私法应当禁止因一些人的可替代财产剥夺他人实现人格的重要机会。”〔８５〕尽管我们应该避免

“使人的感情商业化”，〔８６〕但也不能囿于 “财产损失的填平原则”而简单地为 “金钱万能”去鸣锣

开道，而忽视每个个体深埋于财产之中的情感、精神等人格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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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民法草案同时去掉了 《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使物品 “永久性灭失”的情形，因为它同样是致物品毁损的情形之

一。在学者建议稿中，王利明教授主持的草案第２０４６条在物品特征上沿用司法解释之用语，但在侵权行为上更严格限

定为 “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毁损的”，且只有物品所有权人才具有受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徐国栋教授主持的草案第

１６２３条称 “具有纪念意义的物”，似可进行一些扩张性的原则解释；梁慧星先生主持的草案则没有此方面的规定，只

是第１５８１条规定了 “对精神利益的侵害”的情形，即 “侵害遗体、遗骨、骨灰、墓葬或者严重侵害死者名誉造成近亲

属精神损害”的情形。参见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３１次会议审议稿；王利

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编》，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９５页；徐国栋主编：《绿色

民法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７２３页；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继

承编》，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３页。

胡平：《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７页；又参见前引 〔１〕，曾世雄书，第３６９页。

前引 〔６〕，Ｒａｄｉｎ文，第９９６页。

前引 〔１９〕，迪特尔·施瓦布书，第２５７页。




